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公告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01月 04日 

發文字號：北檢泰總安字第 10609000020號 

附件：如文  

 

 

主旨：扣案四級毒品去甲麻黃鹼等(詳公告事項)，業經判決確定，經公告後一個

月內無機關(構)申請使用者，依法銷燬之。 

 

依據：醫藥研究或訓練用毒品及器具管理辦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辦法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保管字號、扣押物品名稱、重量： 

(一)、101年青保管字第 1585號-四級毒品去甲麻黃鹼 6包，總毛重

19156.95公克。 

(二)、101年青保管字第 1586號-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1包，總毛重

1360.47公克。 

(三)、104年青保管字第 136號-三級毒品 K他命，2包，總毛重 2017

公克。 

(四)、104年青保管字第 1329號-二級毒品搖頭丸包，223包，總毛重

1248.8公克。 

(五)、104年青保管字第 2156號-二級毒品咖啡包，146包，總毛重 2383

公克。 

(六)、105年青保管字第 257號-三級毒品 K他命，13包，總毛重 13039.08

公克。 

 
二、 裁判確定日期： 

104年上訴字第 59號，104年 05月 21日。 

105年上訴字第 1108號，105年 08月 16日。 

105年台上字第 1114號，105年 05月 05日。 

104年審簡字第 2204號，105年 02月 15日。 

105年上易字第 738號，105年 04月 29日。 

 

 

 

 

檢察長  邢 泰 釗 


